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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文件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執法紀律部隊向傳媒發放資料的指引

目的

本 文 件 說 明 各 執 法 紀 律 部 隊 向 傳 媒 發 放 資 料 時 所 採 用 的 指

引。

背景

2 . 在 二零零 二年五 月 二十 四 日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議

員討論警 方和廉 政公署就三名 警 務 人 員 被 廉署 拘 捕 而 發 出 公 開 聲

明的事宜 。委員 會隨後要求政 府 提 供 資 料 ，說 明 執 法 紀 律 部 隊 所

採用的指引，以及任何近期檢討工作的最新進展。

向傳媒發放資料的指引

3 . 執 法紀律 部隊向 傳 媒發 放 資 料 的 基 本 原 則 ， 是 有 關 資 料 的 披

露須符合現行的法例、規例和守則，其中包括︰

( a ) 《公開資料守則》；

(b ) 《保安規例》；

( c ) 《官方機密條例》；以及

(d ) 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。

香港警務處 (警務處 )

4 . 警 方已制 定內部 指 引， 說 明 如 何 與 新 聞 界 溝 通 和 對 待 傳 媒 代

表。下列各點適用於向傳媒發放資料的情況：

( a ) 如接獲傳媒的查詢，必須盡快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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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如 問 題純 粹 涉及 區 內 情 況 或 某 宗 事 件 ， 有 關 人 員 可 直 接

答覆，但須留意不應評論可能仍在審訊的事宜。

5 . 警 方亦已 制定明 確 的指 引 ， 說 明 如 何 披 露 涉 及 罪 案 和 其 他 案

件 (例 如 交 通 意 外 )的 人 士 的 資 料 。 有 關 指 引 的 主 導 原 則 ， 是 假 如

有合理理 由相信 披露有關資 料 會 直 接 或 間 接令 人 辨 認 到 涉 案 人 士

的身分， 便不應 把有關資料 披 露 。 《 個 人 資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 界

定的個人 資料， 不得用作收 集 資 料 時 所 述 明的 原 有 目 的 以 外 的 用

途。

6 . 一般而言，警方可就某宗罪案或事件發放以下資料：

( a ) 受害人和疑犯的姓氏和名字的其中一部分；

(b ) 受害人和疑犯的年齡和性別；

( c ) 案發地點、日期和時間；

(d ) 案件簡報；

( e ) 如涉及財產，則有關財產的簡報和估計總值；以及

( f ) 使用的武器或車輛類別 (如適用 )。

7 . 其他須遵守的規則如下：

( a ) 除 非 涉案 人 士明 確 表 示 同 意 ， 否 則 不 得 發 放 其 住 址 或 辦

事處地址及其他“個人身分標識符” (例 如護照或身 分證

號碼 )。

(b ) 如 案 發地 點 是涉 案 人 士 的 住 址 或 辦 事 處 地 址 ， 則 只 可 提

供有關地點的大概位置。

( c ) 不得發放性罪行受害人的資料。

(d ) 不得發放不常見的姓氏，以免可辨認個別人士的身分。

( e ) 不 得 披露 會 妨礙 日 後 進 行 的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或 司 法 程 序 的

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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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警 務處正 就發放 新 聞資 料 的 事 宜 進 行 檢 討 ， 以 期 進 一 步 改 善

有關機制。該處現正請律政司對草擬的指引提供法律意見。

消防處

9 . 消防處所採用的指引如下︰

( a ) 回 答 傳媒 的 查詢 時 ， 應 盡 量 只 談 事 實 和 事 件 大 致 發 生 的

經過。

(b ) 任何人員不得透露敏感或機密資料。

( c ) 倘 若 問題 涉 及具 爭 議 性 的 政 策 事 項 ， 單 位 主 管 或 主 管 人

員須把答覆提交有關的高級主管或首席新聞主任審批。

(d ) 任何人員不得透露以下資料︰

( i ) 個人資料 (特別是死傷者和受害人的資料 )；

( i i ) 傳聞中未經確認的事實；

( i i i ) 導致正在接受法律調查的個別人士入罪的事實；

( iv ) 歧視性的評論。

10 . 消 防處會 按情況 需 要不 時 檢 討 這 些 指 引 。 由 於 該 處 最 近 沒 有

就指引作出重大檢討，因此並無徵詢律政司對指引的意見。

入境事務處 (入境處 )

11 . 入境處所採用的指引如下︰

( a ) 例 行 公布 的 新聞 資 料 ， 可 由 有 關 的 中 級 或 高 級 管 理 人 員

負 責 處 理 。至 於 特 別 敏 感 及 具 爭 議 性 的 事 宜 ， 則 須 先 與

處長級 (高層管理 )人員磋商才可發放有關資料。

(b ) 處 方 並不 反 對個 別 人 員 透 露 有 關 其 本 身 職 責 的 一 般 資 料

和事實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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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未 經 處長 級 人員 同 意 ， 不 得 透 露 有 關 個 人 、 公 司 或 其 他

政府部門的資料。

(d ) 未 經 處長 級 人員 許 可 ， 處 內 人 員 不 論 當 值 或 休 班 ， 均 不

可 公 布 任 何 可 被 合 理 視 作 屬 政 治 或 行 政 性 質 的 資 料 。

“ 公 布 ” 一詞 包 括 通 過 面 談 和 演 說 、 在 報 章 上 以 書 信 和

文 章 、 或 在電 台 及 電 視 節 目 中 以 講 座 和 討 論 形 式 公 開 資

料。

( e ) 有 關 人 員 應 確 保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(包 括 新 聞 稿 )正 確 ， 而 且

不會被斷章取義或誤解等。

12 . 入 境處會 按情況 需 要不 時 更 新 這 些 指 引 。 由 於 該 處 最 近 沒 有

就指引作出重大檢討，因此並無徵詢律政司對指引的意見。

香港海關 (海關 )

13 . 海關所採用的指引如下：

( a )  在 沒 有 有 關 條 例 、 政 府 規 例 及 內 部 訓 令 指 定 的 適 當 權 限

下，不能披露官方信息。

(b )  避 免 發 放 可 能 導 致 有 人 向 海 關 提 起 損 害 賠 償 民 事 訴 訟 的

資訊。

( c )  所發放的資訊必須正確和準確無誤、合法和適時。

(d )  所 傳 達 的 信 息 必 須 清 晰 可 信 ， 以 免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爭 議 、

爭拗和臆測。

( e )  所 提 供 的 陳 述 必 須 客 觀 和 合 乎 事 實 ； 不 應 發 表 可 能 引 起

批評甚或法律起訴海關的主觀意見。

( f )  對 於 調 查 中 或 等 候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的 案 件 ， 應 盡 可 能 只 透

露 事 實 ， 在 這 階 段 必 須 避 免 就 海 關 的 行 動 作 出 評 論 或 結

論 。 此 外 ， 亦 須 嚴 格 遵 守 正 待 審 理 法 則 ， 避 免 預 早 判 斷

其後或會在法庭爭議的事宜。

(g )  發 放 資 訊 時 ， 必 須 遵 守 保 障 個 人 (例 如 案 中 疑 犯 或 證 人 )
私隱權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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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 )  如 有 疑 問 ， 須 徵 詢 高 級 人 員 的 意 見 ， 然 後 才 可 發 放 資

訊。

( i )  盡 快 把 新 聞 界 的 查 詢 及 擬 發 放 的 資 訊 通 知 有 關 的 主 要 科

系 主 管 或 課 主 管 。 如 新 聞 界 的 查 詢 或 擬 發 放 的 資 訊 屬 於

敏感或具爭議性質，應預先報知有關的助理關長。

( j )  平等對待所有新聞界代表。

14 . 海 關一向 重視與 新 聞界 的 溝 通 ， 因 此 定 期 檢 討 有 關 的 內 部 指

引，以期 改進。 最近，海關檢 討 了 《 香 港 海關 永 久 訓 令 》 ， 並 更

新了有關 應付新 聞界、發出新 聞 稿 、 召 開 記者 招 待 會 及 會 見 記 者

的程序。 海關並 無在檢討期間 徵 詢 律 政 司 的意 見 。 《 香 港 海 關 永

久訓令》有關“會見新聞界”擬稿的內容要點包括：

( a )  向 新 聞 界 發 放 的 所 有 資 訊 須 盡 可 能 交 由 海 關 新 聞 組 發

放。

(b )  偵 破 案 件 時 ， 須 由 有 關 組 指 揮 官 決 定 該 案 件 的 性 質 或 檢

獲物品的數量是否適合向新聞界發放新聞公報。

( c )  須 由 有 關 主 要 科 系 主 管 或 課 主 管 決 定 是 否 舉 行 正 式 的 記

者 招 待 會 ， 公 布 海 關 部 隊 的 成 功 行 動 或 重 要 政 策 的 推

行。

(d )  正 式 的 記 者 招 待 會 須 由 高 級 督 察 或 以 上 的 部 隊 人 員 召

開。

( e )  在 罪 案 現 場 的 最 高 級 人 員 須 事 先 徵 求 有 關 課 主 管 的 批

准，才可召開現場簡報會。

( f )  在 記 者 招 待 會 或 現 場 簡 報 會 的 所 有 提 問 ， 須 只 由 主 持 記

者招待會或現場簡報會的人員回答。

(g )  對 於 新 聞 界 要 求 會 見 海 關 人 員 ， 以 查 詢 海 關 部 隊 的 政

策、意見及活動，須由有關課主管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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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教署

15 . 懲教署所採用的指引如下︰

( a )  在 發 放 新 聞 公 報 或 聲 明 時 ， 懲 教 署 慣 常 只 會 將 有 關 囚 犯

的 性 別 及 年 齡 發 放 ， 在 某 些 個 案 中 ， 亦 會 發 放 囚 犯 所 犯

的罪行及判刑年期。

(b )  在 答 覆 傳 媒 口 頭 查 詢 時 ， 如 有 關 個 案 涉 及 囚 犯 入 院 治 療

或警方調查，囚犯的姓氏亦會發放。

( c )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任 何 可 導 致 個 別 囚 犯 的 身 分 容 易 為 人 知

悉的資料均不會發放。

16 . 由 於 上 述 指 引 符 合 《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加 上 有

關做法行 之已久 ，並無出現重 大 問 題 ， 因 此現 時 無 須 作 進 一 步 檢

討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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